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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公有住房，就是指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承建的

房子，房子的产权属于国家，单位员工可以进行租用或购买。

由于公有住房是根据中国国情产出的特殊的产物，使得公

有住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进行售卖。对于这种情况，

中国在 1998年实施了禁止单位将房屋进行福利分配，将公

有房进行货币化的措施后，公有住房才正式进入市场，向

着商品化迈进重要的一步。虽然在 1998年后可售公有住房

的出售进程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但是不可售公有住房的问

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如何将这些不可售出的不成套

公有住房转换为可出售的住房，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

难点。

中国有很多不成套公有住房在当时设计的时候，把厨

房还有卫生间设计成两户人家共同使用一个，而随着人们

对住房装修设计要求的不断提高，这种房屋很难进行售卖

和出租，即使要两户成批出租也要在很好的地段才有可能

租出去。而对这些房屋进行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

难以承担这些巨额资金，这是现在不成套公有住房无法进

行售卖的最大限制。与此同时，公有住房的人员安置也是

一大问题。此外，随着房子的房龄越来越大，需要花费在

房子修葺上的费用也越来越多 [1]。基于这些原因，这些房屋

的承租方和出租方都希望能尽快对这些房屋进行升级改造，

但是以上的客观因素对不成套公有住房的出售造成了很大

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房价在飞速上涨，而导致房价如

此波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地皮价格的原因，更多的原因是市

场需求量的上涨。但是公有住房和现在的商品房不同，公

有住房很多装修等都不是很到位，导致公有住房和商品房

在市场上的流通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不成套的公有住房更

是由于房屋功能不齐全、房屋老化等问题难以进行出租售

卖，相对于商品房不管是租金还是售卖价格都要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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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现在房屋的市场需求量增加，土地也越来越稀缺，

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公有住房的价值其实也在慢

慢扩大。虽然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越来越高，但是这些公有

住房承租人的收入却跟不上房价的飞速增长，这些承租方中

有些家庭的经济水平较高，也具备购买能力，能够把现在所

拥有居住权的公有住房购买下来，如果是不成套的公有住房，

也会和另一位承租人协商将整套房屋买下来。还有些承租方

分别是有多余资金可用的家庭和经济水平不高甚至低下的家

庭。这两种经济水平的家庭对于公有住房有着一定的依赖性，

公有住房的福利性也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后者，由于经

济水平不高，没有办法购买整套公有住房，为了自己能拥有

这套公有住房的居住权，只能选择继续承租。由此可以体现出，

让收入水平不高的承租人来完成房屋的改造更加不可能实现。

由于不成套公有住房的特殊性，其中房屋中的共用部分

极易在两户人家中产生问题与纠纷。所以在公有住房开始进

入市场进行售卖时，政府并没有对不成套公有住房采取一定

的措施，而是对当时其他的公有住房进行大力的推广售卖。

在公有住房的售卖进行到了稳步推进的阶段之后，各地政府

开始对不成套公有住房售卖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与规定，加大

了对不成套公有住房售卖的推广力度。但是有些地区的不成套

公有住房售卖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与限制，这和当地政府针对不

成套公有住房出台的政策规定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 [2]。

上面我们分析了不成套公有住房的承租方的经济水平

是不一样的，有水平较高的，拥有购买能力，还有没有购买

能力的收入水平较低的住户。我们可以根据不成套公有住房

承租方的经济水平来实施不同的置换措施。针对经济水平较

高的承租方，我们可以将他的公有住房置换成为普通的商品

房，也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没有购买能力，但有一定

承租能力的承租方，我们可以在承租方的资格审查通过并补

齐一定的差价后，将他的公有住房置换成经济适用房。最后

是针对经济水平低下的承租方，我们可以在他资格审查通过

后将他的公有住房置换成廉租房。而这其中被置换的商品房

是在此地新建房屋的资源，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是由政府根

据不同的情况在当地进行抽调。在公有住房被推倒重建后，

需要建一部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是为了之前被置换的

房屋的补充，还有为了之后的置换做准备。

众所周知，成批的公有住房进行拆迁是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而这些对于政府来说是无法承担的。所以，当地政

府可以选择和比较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来进行合作，想必能

够大大解决不成套公有住房的售卖问题。公有住房的重建工

作由房地产企业来负责，而公有住房人员的安置问题则由政

府负责，政府和企业通过制定详细合理的规划，和承租方之

间进行协调，就能保证这三者之前的利益分化。在能够保证

承租方的居住权落实、出租方的财产利益的情况下，房地产

企业还能将多余出来的商品房进行售卖，以此来赚取一定的

利润 [3]。另外，我们还可以将新建的商品房针对原公有住房

的承租方制定一些优惠活动，对他们进行售卖，这样就把公

有住房变成商品房，顺利地将公有住房商品化。即使不能够

在原承租方这里顺利售卖出去，原有的公有住房也通过重建

从不成套公有住房变成了成套公有住房，功能也更加齐全，

相对之前来说更好售卖。

此套方案由于是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合作，对于一些

经济水平较低的承租方来说，政府手里的保障性住房资源可

以帮助他们解决由经济带来的无法购买房屋的压力，这对于

不成套公有住房商品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方案的优点在于

政府可以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管理售卖，我们可以给房地产公

司一定的补偿，除了已经给原有公有住房的承租方的商品房

外，我们可以对剩下的房屋进行售卖，盈利得到的资金政府

可以用到之后的其他项目中。通过公有住房改造新建的小区

和其他方式建起来的小区不同，公有住房改造的小区里面不

仅有商品房，还有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一个小区里面，

邻里之前难免会有比较，这样会造成邻里之间相处不愉快等

问题。而如果能将这三者之间存在的比较、歧视等问题得以

解决，使得邻里之间能友好、和谐地相处，创造一个友善的、

和和气气的生活环境。那么政府就可以考虑将此新建的小区

作为模范小区，向社会传达正能量。这样就使得公有住房改

造的新小区有了更高的、更有意义的价值，为其他地方的公

有住房改造或者之后的其他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各个地区对于房屋改造虽然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但是

所有的政策都包括“一个人以家庭为单位只能购买一套公有

住房”。我们都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套房产只有一个

房本，而不成套公有住房虽然是一套房子，但是使用权是两

户人家，所以是有两个房本。我们上面也说过了，有的人想

要购买整套的不成套公有住房，可是迫于规定无法进行购

买，这对于公有住房改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我们就要对

于此类情况作出一定的政策，如何将不成套公有住房的两份

产权合并成一份。这里面的两户承租方和出租方可以通过协

商，在不损害各自利益的情况下，达成共识，将两户合并为

一户，这样对于之后的公有住房改造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套方案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政府针对不成套公

有住房的产权合并作出详细的、有效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也是对房地产有关政策的一次革新，需要

更多的法律来支持。另外，对于想要合并产权的承租方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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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确保审计工作的质量。

全过程的跟踪审计工作一定要保证审计工作的专业化

和规范化，但是也要注重和承包方进行商谈和洽商的合作事

宜，处理好与承包方之间的关系，如果产生工程造价方面的

变动，需要及时和承包方进行商谈确定经济变动，与承包方

达成一致 [3]。

综上所述，跟踪审计工作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工作，要

求需要审计人员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和审计方法，并且还需

要具备社交技巧和协调团队配合的能力，同时还要有较强的

抗压能力和较强的心理素质。学校领导层面也应更加重视审

计部门的作用，提高审计在学校各部门中的地位，创造良好

的工作平台有效支持审计部门开展工作，以便达到高效利用

学校建设资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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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方来说，可能会在利益上产生损失，所以政府在此方面也

要做好更加严谨的规定。

不成套公有住房是目前公有住房商品化的重点，也是

一些承租人所能拥有自主居住权的靠山，所以各级政府在能

保证承租人、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应将不

成套公有住房进行合理改造，让此类房屋成为之后房地产行

业发展中有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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